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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行政复议受理范围负面清单（试行）

为有效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，进一步推

进行政复议立案受理规范化建设，使行政复议申请人更加明晰复

议受理条件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复议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、参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行政复议受理范围负

面清单。

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，列入负面清单的，行政复议机

关将不予受理；在负面清单之外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先行受理，

经实体审查后再作出相应的行政复议决定。以下事项列入行政复

议受理范围负面清单：

一、行政机关与平等民事主体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。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、第六条。

二、行政法规、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、发布的具有普遍约

束力的决定、命令等规范性文件；但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

议法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除外。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七条，参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十三条第（二）项。

三、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或者其他人事处理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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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八条第一款。

四、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者其他处理。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八条第二款。

五、不符合法定期限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：

（一）非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

的，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超过六十日提出行政复议申

请；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。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九条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（四）项。

（二）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, 未告知公民、法人或者其

他组织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、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的,申请

期限从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复议权

利、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之日起计算,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

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超过一年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。

依据：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。

（三）因不动产物权变动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行为作

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,其他申请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

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。

依据：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四十六条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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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。

（四）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

（八）项、第（九）项、第（十）项的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

定职责，行政机关未履行的：

有履行期限规定的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前提出行政复议申

请的；没有履行期限规定的，自行政机关收到申请不满六十日提

出行政复议申请的；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

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、财产权的法定职责，行政机关不履行

的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。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六条。

六、无明确的申请人或被申请人不符合规定。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

第（一）项。

七、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明显没有利害关系。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

第（二）项。

八、没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。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

第（三）项。

九、其他行政复议机关已经受理同一行政复议申请，或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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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已经受理同一主体就同一事实提起的行政诉讼。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

第（七）项。

十、行政复议申请经补正后，仍不符合受理条件的。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九条。

十一、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，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

出行政复议申请。但是，申请人能够证明撤回行政复议申请违背

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除外。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八条

第二款。

十二、行政复议机关依照行政复议法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。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五条。

十三、国防、外交等国家行为。

依据：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十三条第（一）

项。

十四、公安、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

权实施的行为。

依据：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二款第（一）项。

十五、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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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：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二款第（二）项。

十六、行政指导行为。

依据：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二款第（三）项。

十七、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。

依据：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二款第（四）项。

十八、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。

依据：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二款第（五）项。

十九、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、论证、

研究、层报、咨询等过程性行为。

依据：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二款第（六）项。

二十、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、协助执行通知

书作出的执行行为，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

方式实施的除外。

依据：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二款第（七）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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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一、上级行政机关基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对下级行

政机关作出的听取报告、执法检查、督促履责等行为。

依据：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二款第（八）项。

二十二、属于信访工作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信访事项，

或行政机关依照信访工作条例履行职责的行为。

依据：参照《信访工作条例》第三十五条、第三十六条

第一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

法>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二款第（九）项。

二十三、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

影响的行为。

依据：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二款第（十）项。

二十四、法律法规规定其他不予受理的情形。


